
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

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

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公司

”)拟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成

都传媒集团购买其持有的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现代

传播
”)1OO%股权和成都公交传媒有限公司 (以 下简称

“
公交传媒

”)70%股权

(以下简称
“
本次交易

”
或

“
本次重组

”
)。

根据 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及 《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(以下简称
“

《公司章

程》
”)等有关规定,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,现就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,

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意见 :

1、 公司在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前己将 《关于确认本次重组有关

审计报告、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》及 《关于更新(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(草案 ))的议案》事项通知了我们,提供了

相关议案文件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。我们己事先认可该等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 ;

2、 《关于确认本次重组有关审计报告、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》及 《关于更

新(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(草案))

的议案》己经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

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之规定,在审议本次交易

事项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,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;

3、 鉴于公司本次重组申请材料财务数据己过有效期,公司更新了 《成都博

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夫联交易报告书 (草案 )》 ,并由四

川华信 (集 团)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 )出 具了川华信审 (⒛18)365

号、川华信审 (2018)366号 《审计报告》,和川华信专 (2018)410号 《备考

审阅报告》,其 内容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、 《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 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以及其他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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